附件2：
台账填写说明
企业所得税征管中设立台账的事项主要有：一是要进行政策审批和备案的事项。二是在计算应纳税额时，涉及到跨年度的项目，如亏损弥补、广告费扣除等。三是避免重复征收企业所得税，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必须要抵免的境外所得或股权投资收益已缴纳的税额。
本套台账的所属年度均指汇算清缴年度。属于审批或备案事项类台账应在相关事项终审或完成备案后及时登记录入，其他台账应在企业汇算清缴结束后及时登记录入。台账中加“*”的项目不填。部分台账已明确了各项目之间的判定关系和计算公式。
一、《企业所得税减免税（审批、备案）台账》
1.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设计的，目的在于统计分析、监控管理。由县区局征管部门汇总登记录入。
2.本台账适用于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包括符合条例的小型微利企业。
3.“减免税金额”来源于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资料，其他各项目来源于减免税审批或备案资料。其中“减免税依据”填写具体的税收法律、法规，国家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的规范性文件，“政策优惠方式”填写减征、免征、税率优惠等。
二、《亏损及所得税前弥补亏损台账》
1.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反映企业的亏损及弥补情况。由税源管理人员根据企业的年度汇算清缴资料分析填写。
2.第1列“年度”：填报公历年份。第1至5行依次从6行往前推5年，第6行为本申报年度。
3.第2列“盈利额或亏损额”：填报主表的第23行“纳税调整后所得”的数据（亏损额以“－”表示）。
4.第3列“合并分立企业转入可弥补亏损额”：填报按税收规定可以并入的合并、分立企业的亏损额（以“－”表示）。
5.第4列“当年可弥补的所得额”：金额等于第2＋3列。
6.第9列“以前年度亏损弥补额”：金额等于第5＋6＋7＋8列。（第4列为正数的不填）。
7.第10列第1至5行“本年度实际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额”：分析填报主表第23行数据，用于依次弥补前5年度的尚未弥补的亏损额，1－5行累计数不得大于主表23行。10列小于等于4列负数的绝对值－9列。
8.第6行第10列“本年度实际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额”：金额等于第1至5行第10列的合计数（6行10列的合计数≤6行4列的合计数）。
9.第11列第2至6行“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填报前5年度的亏损额被本年主表中第24行数据依次弥补后，各年度仍未弥补完的亏损额,以及本年度尚未弥补的亏损额。11列＝4列的绝对值－9列－10列（第四列大于零的行次不填报）。
10.第7行第11列“可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额合计”：填报第2至6行第11列的合计数。
三、《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台账》
1.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集中反映企业财产损失的审批情况。县区局征管部门根据财产损失的报批文件和相关资料汇总登记。
2、“财产项目”可暂按总局第13号令的有关规定填写。
四、《职工教育经费所得税前扣除台账》
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计算企业职工教育经费逐年结转扣除的有关情况。税源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汇算清缴报送的相关资料分析填写。
五、《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所得税前扣除台账》
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计算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逐年结转扣除的有关情况。税源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汇算清缴报送的相关资料分析填写。
六、《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台账》
1、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实施条例》第九十五、九十六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集中反映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加计扣除项目的有关扣除情况。税源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汇算清缴报送的相关资料分析填写。
2、“加计扣除项目”按“研究开发费用”、“工资费用”等分项填写。
七、《创业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台账》
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一条、《实施条例》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计算创业投资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额按规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有关情况。税源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汇算清缴报送的相关资料分析填写。
八、《固定资产经营租赁所得税前扣除台账》
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计算企业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按租赁期限均匀扣除的有关情况。税源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汇算清缴报送的相关资料分析填写。
九、《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抵免台账》
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二十四条、《实施条例》第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计算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以及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的税额抵免和以后年度抵补的情况。税源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汇算清缴报送的相关资料分析填写。
十、《专用设备投资所得税额抵免台账》
本台账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实施条例》第一百条的规定设计的，用以计算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政策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按规定比例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以及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的有关情况。税源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汇算清缴报送的相关资料分析填写。
